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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《委托加工合同》暨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公告

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

1、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

“乙方”）于 2020年 8 月 3日与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植

物药业”或“甲方”）签订《委托加工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合同”）。经

甲方对乙方生产条件、生产技术水平和质量管理状况进行详细考核、

评价，确认乙方具备甲方相关产品受托生产的条件和能力。甲方根据

其生产经营需要，决定将袪湿颗粒委托乙方进行生产，合同有效期至

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预计发生委托加工费为 2,000 万元。2019 年同

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 0万元。 

2、2020年 8 月 3 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签订<委托加工合同>暨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。公司董事

况勋华先生担任植物药业董事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的相关规定，基于谨慎性原则，公司认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况

勋华先生对此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。 

（二）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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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情况 

截至目前，公司及子公司未与上述关联人发生上述日常关联交易

事项。 

 

二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300007097131980 

住所：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马金铺马澄公路 2899号 

注册资本：壹亿叁仟壹佰壹拾贰万元整 

法定代表人：李丽坤 

成立日期：1998 年 10 月 26日 

经营范围：中西药原料及其制剂的自产自销，农副产品的收购；

药用辅料生产（以许可证为准）；生产销售消毒产品（以许可证为准）；

生产销售化妆品（以许可证为准）；加工销售食品、保健品（以许可

证为准）；生产销售医疗器械（以许可证为准）；货物进出口；劳保用

品生产及销售；技术咨询；委托加工。 



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股权结构： 

序号 股东 出资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 

1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,867 60% 

2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,245 40% 

合计 13,112 100% 

最近一期财务数据：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，植物药业总资产

为 1,873,496,758.14 元，净资产为 1,523,703,186.35 元，2020 上

半年营业总收入为 302,469,704.12元，净利润为 486,249.36 元。上

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 

（二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

植物药业为公司关联法人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10.1.3 第三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，具体关联关系如下： 

公司董事况勋华先生担任植物药业董事。 

（三）履约能力分析 

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是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

司的控股子公司，具有 60 多年药品研发生产经营历史，是国内医药

行业品种剂型齐全、规模较大、生产设施先进的制药企业之一，具备

良好的履约能力。 

 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

1、定价原则和依据 

加工价格包括了原辅料、包装材料费用、生产加工费用、检验费

用、税费、运输费等完成本合同约定加工项目所需的所有费用。 



公司与上述关联人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

的原则，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，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

占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2、交易价格、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 

（1）合同有效期至 2020年 12 月 31 日，预计发生委托加工费为

2,000 万元。 

（2）乙方按双方确认的生产订单，按时提供给甲方合格产品，

经甲方书面同意的，可以分批提供。甲方验收合格的产品，按批次进

行结算。 

（二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。 

2020年 8 月 3 日公司与植物药业签订《委托加工合同》，合同经

双方签字盖章，报双方所在地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后生效，合

同期限自合同生效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。因市场变化原因，导

致合同履行出现较大偏差，经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合同的，可提前终止

合同，合同内容如与国家的相关现行规定有冲突时可提前终止本合同，

合同终止或解除时，双方如有尚未结算的款项，应在合同终止或解除

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结算完毕。 

 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关联交易目的 

公司有多年生产药品经验，生产范围包括片剂、硬胶囊剂、颗粒

剂、糖浆剂、丸剂、软胶囊剂、喷雾剂、煎膏剂、酊剂（含中药提取），

经植物药业对公司生产条件、生产技术水平和质量管理状况进行详细



考核、评价，确认公司具备植物药业相关产品受托生产的条件和能力，

符合植物药业生产质量要求，双方本着平等自愿、互惠互利的原则，

植物药业决定将袪湿颗粒委托公司进行生产。 

签订本合同有助于提高公司产能利用率，降低固定运营成本，确

保公司良性发展，为公司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，提高公司的竞争力和

持续盈利能力，对公司的战略布局起到积极作用。 

（二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与植物药业签订《委托加工合同》，交易定价公允、结算及

付款方式合理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

利益，也不会影响公司独立运行，此类关联交易不会对关联人形成依

赖，不会对公司业绩构成重大影响。  

上述关联交易合同的签署将规范交易各方的交易行为，从而进一

步促进公司持续、快速、健康发展。  

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短期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不会产生较大影响。 

 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

（一）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

本次关联交易，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协商一致的原则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将《关于签订<委

托加工合同>暨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

三次会议审议，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。 

（二）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在召集、召开董事会会议及作出上述关



联交易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上述

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未发现董事会及关联董事

存在违反诚信原则以及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，上述关联交

易合同的签署将促进双方交易的规范。同意《关于签订<委托加工合

同>暨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。  

 

六、监事会意见 

经核查，监事会认为：本次公司与植物药业签订《委托加工合同》

暨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

司章程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要求。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，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了必要的

审议程序。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《关于签订<委托加工合同>暨日常关

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

三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

二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三）《委托加工合同》； 

（四）独立董事关于签订《委托加工合同》暨日常关联交易预计

的事前认可意见； 

（五）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



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20年 8 月 3 日 


